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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0 年 9 月 5 日  证监机构字［2000］199 号 

 

 

 

各有关证券经营机构： 

 

我会《关于加强证券经营机构股票承销业务监管工作的通知》(证监机构字

[1999] 54 号)规定：“证券公司以包销方式承销股票，单项包销金额不得超过净

资本的百分之三十，并且不得超过人民币三亿元。”这对于有效防范证券经营机

构承销风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和证券公司风险管

理机制的改善，该规定有必要作进一步完善。为适应市场发展需要，现就证券经

营机构股票承销业务监管工作有关问题补充通知如下： 

 

一、对于发行规模和募集资金总额较小的股票承销，证券经营机构目前仍按

证监机构字［1999］54 号文件的规定执行。 

 

二、对于发行规模和募集资金总额巨大的超大盘股票承销，可由主承销商向

我会提出承销团成员“单项包销金额不得超过三亿元”的豁免申请。特殊情况下，

主承销商可提出“单项包销金额不得超过净资本的百分之三十”的豁免申请。经

我会批准后，再组织实施。 

 

三、鉴于超大盘股票发行的承销风险较大，参与承销的主承销商和其他承销

团成员应认真组织承销工作，制定详尽的风险处置预案，以保证发行工作的顺利

进行。 

 

 


